






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指引





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向本中心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。本中心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，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，但不包括需要进行加工、分析的政府信息。








本中心依申请公开受理机构为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法规科科）。



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的申请，应符合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。
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，应当同时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；在线申请的，将身份证电子版上传。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还应当同时提交相关证照。


申请人填写书面《申请表》时，应按规定认真填写，真实载明下列内容：


（1）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证明、联系方式；


（2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、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；


（3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，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、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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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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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提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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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本中心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，应填写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《申请表》可以在本网站下载，也可以在受理机构处、受理窗口领取，申请人可通过联系电话0774—6023105咨询相关申请手续。





申请渠道





当面申请。申请人如当面申请获取本中心政府信息的，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，当面提交书面申请。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，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，由本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本中心现场申请公开信息受理咨询点设置在本中心各服务窗口。(办公地址：①梧州市长洲区大旺路70号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②龙圩区龙圩镇龙湖东三路3号佳和云景轩二层苍梧县管理部③石桥镇梧州市苍梧县政务服务中心苍梧石桥服务点④岑溪市滨江一路金湾顺景小区A栋一楼岑溪管理部⑤藤县藤州镇绣江路宏达广场6号楼2楼藤县管理部⑥蒙山县华虹滨江新城15幢2号蒙山管理部；办公时间：法定工作日8:30—12:00,13:00—16:30)


2.信函申请。申请人填写好《申请表》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寄送至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法规科，地址：梧州市长洲区大旺路70号，邮编：543002。（信封上须注明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）。


3.电子邮件。申请人填写好《申请表》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一并发邮件到本机关依申请公开信息邮箱：gjjzxfgk@163.com。


4.传真提交。申请人填写好《申请表》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传真至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，传真号码：0774-28381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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